申请核发《湖南省非税收入票据购领证》审批表

申请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 请 单 位
	

	地      址
	
	电话
	
	邮编
	

	组织机构代码
	
	
	

	单位负责人
	
	
	票据经办人
	

	是否已办理收费

(基金)票据购领证
	
	
	
	是否

缴销
	

	《湖南省非税收入票据购领证》号码
	

	单位收入类别

（选择请打“√”）
	01、行政性收费
	
	06、其他非税收入
	

	
	02、事业性收费
	
	07、经营服务性收入
	

	
	03、政府性基金（附加）
	
	08、往来代收收入
	

	
	04、罚没收入
	
	09、专项拨款收入
	

	
	05、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收益
	
	10、社团会费(完全脱钩团体)
	

	申请购领票据种类
	

	非税局经办人审核意见：


	非税局票据股股长审核意见：


	非税局分管局长审批意见：




说明：1、审批表中申请单位必须是独立核算的、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专职财会人员的非税收入执收单位；

2、此表必须附有征收或收取非税收入的有关政策依据、《收费许可证》复印件等资料；

3、此表一式二份，申请单位、非税局票据股各存一份。
